
项目需求

注：

如本章内容与其他章节有冲突，以本章内容为准。

如本章内容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的，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准。

如本章内容与国家、地方强制标准相冲突的，以强制标准为准。

一 、项目基本情况、项目背景、采购内容

本项目主要采购内容为枞阳县汤沟镇中心卫生院医疗综合楼大

楼底层放射科装饰、二层检验科装饰及三层手术室装饰、产房辅房等

二次深化设计安装等工程。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零星土建、装饰、给排

水、消防、电气、空调等工程全部内容。具体详见该项目竞争性磋商

文件、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载明内容。

项目控制价：1255555.27元

二、技术方案或服务内容、范围

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三、报价说明

1.响应报价

1.1 供应商应仔细阅读磋商文件，了解拟服务合同段的全部工程

内容。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应是磋商文件所确定的采购范围内全部工程

内容的价格体现。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应是在满足磋商文件规定工期、

质量要求下，完成本项目采购工程范围的全部工作。

1.2 供应商应根据当前建设市场行情，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及本单

位的施工方法、材料来源渠道、施工机械装备、施工管理水平等，对

服务费用进行分析、测算，实事求是地确定响应报价（不得低于成本

价）。供应商不得以自有机械闲置、自有材料等不计成本为由进行响

应报价。采用清单报价方法的，供应商不应采用总价优惠或以总价百

分比优惠的方式进行响应报价，其优惠应直接体现在各项响应报价的



综合单价中。

1.3 响应报价编制依据

1.3.1 磋商文件；

1.3.2 设计图纸；

1.3.3 工程量清单；

1.3.4 澄清、补充文件中提出的工程技术、质量、工期、承包范

围、工器具及设备清单；

1.3.5 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

1.3.6 质量验收规范等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技术标准、规范；

1.3.7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 2018 版安徽省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建标〔2017〕191 号）；

1.3.8 本工程涉及的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市场价格；

1.3.9 施工期间的风险因素。

1.4 供应商的费用项目编制原则

1.4.1 工程量清单计价中的措施项目应与拟建工程的施工组织

设计或施工方案相符。

1.4.2 其他项目费用，如总包服务费，成交人应根据采购人（建

设单位）提出的工程分包项目，按规定或自主确定费用。

1.4.3 供应商应当按照企业定额或者安徽省建设厅发布的消耗

量定额、取费标准、人工预算单价和施工机械台班预算单价以及材料

市场价格信息等，根据自身实力、施工经验、现场环境以及磋商文件

的要求，由供应商自行考虑报价。

1.4.4 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应是完成工程量清单、施工图纸所列招

标工程范围内容的全部以及完成上述内容所必需的附属工程、临时工

程（其中含施工围栏、施工现场周围管线的保护及不影响原道路畅通

的导流措施等）等，采购人（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能够做到安全



生产、文明施工。供应商应自行进行现场踏勘，对工程的地理位置，

施工现场情况和影响的因素以及困难条件进行周密地勘察和研究，做

出自己的判断、结论和估价，响应报价时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如与

周边社会关系的协调、材料场内二次搬运、临时施工道路、场地清表、

取土场地、运输距离和土方外运、建筑垃圾外运（外运垃圾的弃土点

由供应商自行考虑）过程中交通、城管等部门对装卸的限制、环境影

响等各种因素等）。成交后，签订合同时和施工过程中，供应商不得

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由，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工程造价或索赔的

要求。

供应商的报价：

（1）税金。

（2）磋商文件中明确的由采购人（建设单位）自行采购的材料

费。

（3）法规规章、上级文件规定的其他不可竞争费用（2018 版安

徽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中安徽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中各专业工程中

的不可竞争费）。

(4) 材料费、机械费用；

(5)管理费；

(6)利润；

1.5 供应商应按采购人（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

工程项目和工程量逐项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供应商不得在工程量清

单中任意增删、修改清单项目与工程量及项目排列顺序。

1.6 除非磋商文件中另有规定，供应商在工程量清单报价书中所

报的综合单价和合价、以及响应报价汇总表中的响应报价均包括完成

磋商文件规定的全部工程内容及为达到质量和工期目标、安全文明、

环境保护等要求的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风险费等所有费用。



为满足工程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所发生的费用应包括在响应报

价中。响应报价为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支付金额的总和。

每一清单项目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供

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清单项目，将被视为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

他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以及服务总价内，供应商必须按合同要求

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工程项目，任何与未填综合

单价或合价的工程项目有关的工程价款，采购人（建设单位）将不再

另行支付。

1.7 工程材料

1.7.1 材料供应方式：见前附表

1.7.2 材料价格：除甲供材和实行暂定价的材料及设备以外，由

供应商自行采购的材料确定响应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材料价格上涨等

市场风险因素，综合单价中的材料费应包括材料运杂费、采保费及试

验检验费。

1.7.3 结算时实行暂定价的材料和设备的价差仅计取税金，不计

取其他费用。暂定价的材料达到采购限额以上的，采购人（建设单位）

将另行采购。

1.8 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

1.8.1 磋商响应截止时间前，供应商应认真对照施工设计图纸等

文件核对采购人（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发现工程量存在项

目划分误差、计量单位误差、数量误差、遗漏项目的，应在响应文件

递交截止日 5 日 前向采购人（建设单位）提出异议或修正要求。采

购人（建设单位）经核实后确实存在误差且对工程造价影响较大的，

应进行修正并重新公布准确的工程量清单。

1.8.2 本工程确定成交供应商后，如采购人（建设单位）提供的

工程量清单项目或数量有误差，在合同价正负3%以内的部分不予调整，



超过合同价正3%的，成交人应在14日历天（以发出成交通知书日期起

算）内提出书面质疑材料（附详细计算书），经采购人（建设单位）

确认属实后，超过合同价 3%以外的部分，造价办理结算时给予调整，

逾期提出质疑则不予认可。

1.9 成交人在工程量清单报价书中所报的综合单价非合同条款

约束因素外一律不予调整。

1.10 本次采购工程的施工地点为本须知前附表所述，供应商应

自行到施工现场踏勘以充分了解工地位置、情况、道路、储存空间、

装卸限制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响应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施

工场地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将不被批准。对于受施工现

场场地限制，如需要另外寻找场地解决临时住宿、材料及设备堆放，

由此所产生的费用应包含在响应报价范围内，采购人（建设单位）不

再承担该费用。

四、服务周期

计划工期：45日历天。

五、付款方式

工程款按进度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100%。

六、主要标的一览表

此表中项目名称、施工范围由采购人列出，施工工期、项目经理、执

业证书信息由供应商填写，将随成交结果公告一并发布，接受社会监

督。未填写此表按无效标处理。

项目名称
枞阳县汤沟镇中心卫生院医疗综合楼手术室、放射科、检

验科二次深化设计装饰工程



附件：图纸、工程量清单

施工范围

本项目主要采购内容为枞阳县汤沟镇中心卫生院医疗综合

楼大楼底层放射科装饰、二层检验科装饰及三层手术室装

饰、产房辅房等二次深化设计安装等工程。主要施工内容

包括零星土建、装饰、给排水、消防、电气、空调等工程

全部内容。具体详见该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施工图纸及

工程量清单所载明内容。

施工工期

项目经理

执业证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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